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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： 全 港 中 學 、 小 學 、 幼 稚 園 、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 

 及 特 殊 學 校 (包 括 國 際 學 校 及 英 基 學 校 )校 監 /校 長  

各 位 校 監 /校 長 ：  

 

 

應 對應 對應 對應 對 人 類人 類人 類人 類 豬 型 流 感豬 型 流 感豬 型 流 感豬 型 流 感 擴 散擴 散擴 散擴 散 的 措 施的 措 施的 措 施的 措 施     

 

 

 為 了 防 範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， 政 府 現 時 採 取 的 控 疫 策 略 ， 是 盡

量 阻 延 疾 病 在 社 區 傳 播。雖 然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現 時 沒 有 在 社 區 擴 散

的 跡 象 ， 但 我 們 仍 要 保 持 警 覺 ， 做 好 準 備 。  

 
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在 今 天 的 新 聞 發 布 會 上 表 示 ， 當 局 會 因

應 疫 情 的 演 變 而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調 整 對 抗 病 毒 的 策 略。由 於 到 目 前

為 止，人 類 豬 型 流 感 病 毒 對 兒 童 的 影 響 仍 未 清 楚，加 上 人 類 豬 型

流 感 與 其 他 大 部 分 的 呼 吸 道 病 毒 一 樣，在 兒 童 之 間 的 傳 播 較 為 嚴

重，為 審 慎 起 見，當 發 現 首 宗 本 地 感 染 的 個 案 而 又 未 能 找 到 可 識

別 的 傳 播 途 徑，會 審 慎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先 安 排 幼 稚 園、幼 稚 園 暨 幼

兒 中 心 、 小 學 和 特 殊 學 校 停 課 14 天 ， 然 後 會 因 應 情 況 作 適 當 檢

討 。  

 

 本 局 會 與 衞 生 署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如 有 需 要 作 出 停 課 安 排 ，

會 在 適 當 的 時 間 通 知 學 校。若 停 課 對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、學 位 分 配

結 果 的 公 佈 及 註 冊 事 宜，或 中 一 入 學 前 香 港 學 科 測 驗 有 所 影 響 ，

本 局 會 另 行 公 佈。如 有 需 要，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亦 會 就 香 港 高 級

程 度 會 考 及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的 安 排，另 行 作 出 宣 布。就 舉 辦 大 型 活

動 的 安 排，學 校 亦 應 與 家 長 就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的 發 展 情 況 商 討，作

出 相 應 的 調 整 。  



 
 

 為 協 助 學 校 在 校 園 防 禦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， 本 局 已 編 訂 《 校 園

防 「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」 手 冊 》， 內 容 包 括 防 範 該 疾 病 的 基 本 原 則 、

日 常 預 防 措 施、學 校 停 課 期 間 應 採 取 的 行 政 安 排、復 課 時 的 安 排

等。該 手 冊 已 上 載 於 教 育 局 的 網 頁，學 校 可 循 以 下 的 網 頁 路 徑 瀏

覽 及 下 載 ：  

 

教 育 局 主 頁 >學 校 行 政 >一 般 行 政 >預 防 流 感 及 其 他 傳 染 病  

>1.預 防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>指 引 >校 園 防 「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」手 冊  

 

 請 學 校 繼 績 採 取 各 項 防 範 措 施 ， 確 保 校 園 清 潔 ， 並 再 次 提

醒 家 長 須 時 刻 注 意 學 童 的 個 人 衞 生 ， 保 持 家 居 清 潔 。  

 

 本 局 會 不 時 通 知 學 校 有 關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的 資 料 ， 亦 請 學 校

繼 續 留 意 本 局 不 時 在 網 頁 上 發 放 的 資 料。如 有 任 何 查 詢，請 與 貴

校 所 屬 的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或 學 前 服 務 主 任 聯 絡 。  

 

        教 育 局 局 長  

        (梁 兆 强      代 行 ) 

二 零 零 九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 


